
臺東縣議會會場錄音錄影管理規則 

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8日東議十九法字第 1090000841號令修正 

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臺東縣議會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訂定本

規則。 

第 二 條 本會之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應全程錄音與錄影，所錄製之影音檔

案應於會議後十五日內公開於本會網站至少五年。 

本會大會之會議實況應透過網路或電視全程直播。 

第一項會議屬秘密者，不予錄音錄影。 

第 三 條 本會所配置之錄音機、錄影機以及開會過程製作之錄音、錄影，

均不得攜出會外。 

第 四 條 本會議員得申請轉錄其本人在會議中發言之錄音、錄影。必要時

為使轉錄具完整性，得全程轉錄。 

第 五 條 本會之錄音、錄影資料，其保存、銷毀、檢調及應用依檔案法及

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經轉錄之影音檔案對外播放或播映者，應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

任。 

第 七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